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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村民自治的治理需求、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同时又可能阻碍村民自治

能力提升，因此有必要讨论农村人口结构、消费结构和公共服务需求结构变化背景下村民自治制度如何

实现适老化调整。传统村民自治以村庄公共事务处理、自然资源分配和村庄秩序维护为主，农村人口老

龄化背景下村民自治需要破解自治主体能力不足和治理资源不匹配困境，实现向老年友好型村民自治的

转换。文章基于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民自治制度调适理论逻辑和现实困境的分析，提出相应建议：

村民自治制度优化应注重组织引领、资源整合、主体培育与激励保障的有机结合，整合政府、市场、社

会和家庭等多方资源，激发老年群体和村庄内部主体的参与动力，健全资金支持、参与激励、能力培训

和技术辅助等保障机制，增强村民自治运行的可持续性，推动农村老龄化背景下村民自治有效转型。 
 
关键词 

农村人口老龄化，自治需求，自治主体，自治资源，自治能力 
 

 

Pathways for Adapting and Optimizing the 
Village Self-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an Aging Rural Population 
Xinze Zhu, Lijun Fu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17, 2026; accepted: May 6, 2026; published: May 15, 2026 

 
 

 
Abstract 
The aging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places new demands on the governance requirements, acto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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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of village self-governance, whilst simultaneously potentially hindering the enhancement of 
such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examine how the village self-governance sys-
tem can be adapted to accommodate the aging popul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anges in rural 
demographic structure,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public service needs. Traditional village self-gov-
ernance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management of village public affairs, the alloc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village ord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aging rural population, 
village self-governance must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of insufficient capacity among governing bod-
ies and mismatched governance resources, thereby transitioning towards an elderly-friendly model 
of village self-governanc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adapting the village self-governance system to an aging rural popul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The optimisation of the village self-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focus 
o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organisational leadership, resource consolidation, capacity building,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It should integrate resources from multiple sources—including govern-
ment, the market, society and the family—to stimulate the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elderly and other internal village stakeholders. Furthermore, it should improve support mecha-
nisms such as financial backing, participation incentives, capacity-building train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hereby enhanc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village self-governance operations and promot-
ing its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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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农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1.2 亿，占比 23.81%，比城镇高出 7.99 个百分

点，未来十年农村老年人口还将持续净增加[1]。202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

意见》提出，“将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再次强调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性。

理论上农村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村民自治制度框架的转变，但村民自治参与主体、治理议题和运行

方式会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而发生调整。农村人口老龄化既可能构成村民自治能力提升的梗阻，又对提升

农村公共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农村人口结构、消费结构和公共服务需求结构的变化，有必要

厘清老村民自治制度需要如何调适，其实际运行面临何种困境，进而构建顺应老龄化趋势的村民自治优

化路径。 

2. 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民自治制度调适 

传统意义上的村民自治以村庄公共事务处理、自然资源分配和村庄秩序维护为主，随着人口老龄化、

村庄空心化等引发的治理环境变化，村民自治的自治需求、自治主体及自治方式均存在结构性变化。本

文拟依据协调治理理论探讨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如何发挥市场、社会、家庭、群团组织、社会

组织、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在资源整合，破解老龄化治理中作用，以有效应对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资

源分散化方面的难题，健全乡村治理领域制度规范，提升乡村治理制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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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村民自治需求转向 

传统村民自治以相对稳定封闭的熟人社会为基础，自治需求集中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公共性问题以

及以生产共同体为主的村庄生活需求，养老问题通常要由家庭内部处理。随着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

农村社会人口结构、公共服务需求结构随之改变，主要由家庭承担对老人的照料能力逐步弱化，空巢老

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数量的增加引致村庄公共事务的中心转向于如何回应老龄化引发的公共需求，

即如何保障农村老年群体的基本生存、安全与尊严。有研究认为“对于人口净流出且老龄化程度高的村

庄，村庄治理重心应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向保障和服务老年人生活，治理的核心任务应由项目建设、外部

形象和经济指标，逐步转向老年群体的制度保障、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提升”[2]。2024《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均强调完善村级养老服务站

点，利用站点及时收集和转介服务需求。据此，村民委员会应该承担更强的针对老龄化引发的需求识别、

服务转介和日常关怀功能，村干部不仅要负责村庄资源管理及秩序维护，还要为老龄化村庄提供服务并

承担兜底风险管理。 
江苏如东县洋口镇洋口村是观察村民自治需求转向的典型案例。2021 年洋口村整村搬迁后实现集中

居住，常住人口近 15,000 人，其中本村户籍人口 5266 人，60 岁以上老人 1648 人，占总人口 31.3%。这

说明该村已进入较高度老龄化阶段，整村集中居住改变了原有的居住分散格局和熟人社会互动方式。因

此，洋口村自治的重点已明显超出传统村务管理范畴，而是围绕老年人居住环境、便捷出行、精神文化、

医疗照护和社会参与展开，自治功能从“处理村务”转向“组织老年友好型公共生活”[3]。 

2.2. 村民自治主体重构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导致老年村民成为村级治理主要参与者，目前部分村庄村委会组成人

员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等现象。老年人不仅是村民自治的照护对象，也是村庄治理和服务供给中的

行动主体[4]。相对于青壮年，老年人对于村民自治的参与意愿、信息获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受限，尤

其难以适应数字化治理要求，可能导致村庄自治主体活力不足。针对这种情况，2024 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构建基层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统筹协调，社

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参与的社会支持养老服务格局。”中央政策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社会力量、合作经济组织等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也为村民自治主体重构提供了建设思路。实践中，部分

村庄形成以老干部、退休教师、低龄健康老人和志愿服务骨干为核心的自治参与网络，顺应农村人口老

龄化趋势形成新的自治参与组织载体，使村民自治主体由“村‘两委’–村民”二元结构，逐步转向“村

村组织–村集体–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志愿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结构。 
江苏如东县洋口镇洋口村针对 60 岁以上老人占比达 31.3%的情况，不只是“做养老服务”，而是通

过“有事好商量”等形式邀请退休教师、老干部等老年人代表参加村社议事，并建立由退休教师、退休

干部、健康老年人代表组成的老年协会，参与村民自治管理[3]。在老龄化背景下，洋口村的村民自治由

传统村务管理转向养老服务供给、老年协商参与和生活服务整合，老年群体不再只是作为村民自治的服

务供给对象，开始成为村庄自治需求表达者和村庄公共服务提供者。 

2.3. 村民自治方式转型 

养老服务具有显著的持续性、个体差异性，无法“项目”化实施。老龄化背景下村民自治方式需要

回应三方面压力：一是事务型压力，村干部需要针对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提供探访、应急服务；二是责

任压力，养老服务涉及生命健康与安全，一旦照护缺位，村级组织面临问责风险；三是专业压力，养老

服务涉及医疗、康复、心理干预等专业内容，而村级组织通常缺乏这类能力。传统村民自治以村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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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协商和集体行动为核心，但在农村老龄化背景下，活跃参与公共事务的青壮年减少，同时老年村民

对村庄有效治理的需求则在逐步提高。越是老龄化严重的村庄，越需要更强的组织动员和公共服务，越

依赖外部资源支持和制度输入。因此，老龄化背景下村民自治运行不再限于传统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

会议和村规民约，还需要依托老年协会、邻里互助点、志愿服务队等能提供养老服务的新载体，村民自

治的运行从制度性会议和行政性安排，逐步转向制度安排和日常服务相结合的复合运行模式。据此，202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既要提供探访关爱、应急救援、助餐助洁

等日常服务，也构建综合监管、安全责任、评价体系、人才培养等制度安排。 
四川广安市前锋区虎城镇紫龙村是展现老龄化背景下村庄自治方式转变的典型案例。紫龙村 60 岁以

上人口占比达 63.8%，面对高比例老年人口带来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医疗服务需求，当地利用闲置敬

老院改造形成占地 5 亩、总面积 3345 平方米的养老服务站点，设置善美食堂、手工坊和综合文化区等功

能空间。紫龙村还组建了 15 人的“善美乐邻”志愿服务队，年均开展各类文艺表演活动 60 余场，并通

过积分兑换机制强化村民参与[5]。当老龄化达到较高程度后，村民自治不再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民主管

理程序，而表现为对互助关系、志愿行动、照护资源和公共空间的整合，自治的实现机制越来越依赖非

正式关系网络与日常互动场景。 

3. 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 

3.1. 自治资源难以匹配自治需求 

相对于城镇，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发展速度更快，农村老龄人口的持续增加对村庄公共

服务需求和供给将产生深刻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同时农村人口少子化

进程也在持续推进[6]。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在村庄常住人口中的比重持续

提升，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养老照护、医疗支持、适老环境建设等逐渐转化为村庄公共事务，成为

村民自治需求的核心。 
农村人口老龄化不仅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还会提高对乡村医疗和养老等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的需求。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养老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养老需求的增长。政府在

农村养老方面的投入集中于兜底服务，主要聚焦于“五保”等特困对象的养老需求。不同村庄的老龄化

程度、人口流动状况、集体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本条件差异巨大，因此老龄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不可能采

取单一模式。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仍习惯于一刀切式推进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制度供给与村庄实

际不匹配。农村人口老龄化治理具有明显的跨部门属性，通常涉及民政、卫健、医保、农业农村等多个

部门，以及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等多元治理主体。但在实际运行中，相关部门之间仍不同程度存在职

责边界不清、权责分工不明、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治理资源配置分散、政策供给碎片化、治理

合力不足。基层政府以政策落地全覆盖、考核达标为核心目标，侧重普惠性、公平性、合规性，优先保障

特困老人基本养老，但易忽视村庄个性化需求，并且财政投入有限，易出现“一刀切”供给。市场主体

以成本回收、利润获取、可持续经营为价值追求，倾向布局低风险、高回报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

低收入老人的服务参与意愿低，这与政府普惠性、公益性目标冲突。村集体则容易受到资金短缺、人力

不足、权责不对等的约束，无力承接高额养老投入，也难以统筹复杂服务，其一方面要落实政府行政任

务，另一方面要回应村民现实需求，常陷入资源统筹能力与家庭个性化需求不匹配的境地。家庭通常追

求以最小成本、最便捷方式实现自家老人照料，关注服务的及时性，优先保障自家人利益，为个体便利

规避公共参与，与集体治理、公共服务供给形成矛盾。一方面，老龄化治理容易陷入多头管理与协调不

足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基层自治组织在回应老年群体多层次治理需求时，也面临制度支撑不足和资

源保障有限的现实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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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村人口结构弱化自治能力 

“村民是否有能力自治取决于所在村庄的社会资本状况。村民间紧密的亲熟关系网络以及遵守互惠

规范的习惯默契有助于提升村庄的信任水平、激励村民的一致性行为选择，强化村民的自治能力”[7]。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又“离乡”，降低了村庄的人口密度，地理空间的分隔弱化了村庄的亲熟关系

网络[8]。尤其是劳动力外流最突出的中西部农村，以青壮年男性为主的村庄治理主体结构日渐解体，甚

至很难找到一位有能力、有意愿把村民凝聚和带动起来的村干部[9]。老龄化使老年人成为村庄常住主体，

老年村民受身体机能退化、认知能力减弱以及信息获取渠道受限等因素影响，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

能力普遍不足。在村务协商、公共决策、事务监督等日常治理活动中，老年群体往往难以进行持续、有

效的参与。与此同时，部分老年村民受既有经验和行为惯性的影响，对新型治理议题、治理规则及参与

方式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弱，参与主动性和积极性均存在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民自治的主体基

础，也增加了村民委员会在村庄事务组织、意见整合与公共行动动员中的难度，从而影响村庄自治运转

的实际成效。 
农村老龄化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往往同步发生，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使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主体老龄化，

而老年群体在体力、信息获取、数字能力和程序参与方面存在一定限制。同时，乡村治理组织中部分岗

位有年龄、性别和专业要求，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村庄后备人才缺乏，弱化村民自治能力[2]。老龄化与

空心化叠加，加速农村社区经济分层、健康分层、权威分层、数字分层，直接造成自治参与的话语权失

衡与弱势群体失语，破坏村民自治的平等性与公共性。 

3.3. 自治主体参与效能感弱化 

农村老龄化治理中，国家力量下沉与村民自治空间形成强挤压，呈现“行政强、自治弱”的格局。

村委会成为政策执行者而非自治决策者，自治功能被行政任务替代，难以回应老人差异化、精细化诉求。

村级组织虽然承担养老安全、照护探访、应急处置等职责，却缺乏相应资金、人员支撑。虽然国家以强

制力保障底线公平，但过度行政化会消解自治本质，村民自治容易陷入“形式化运行”。随着数字乡村

建设不断推进，基层治理方式日益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老年群体所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进一步

凸显。当前，村庄治理依赖数字平台、线上程序和智能终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也逐步由线下协

商转向线上反馈、数字登记和平台互动。然而，老年村民普遍存在数字设备使用能力不足、网络信息识

别能力较弱、数字工具适应性不强等问题，导致其在信息获取、利益表达、事务办理和公共监督等环节

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数字化治理本应提升基层治理效率，但在适老化制度设计和技术支持不足的情况

下，反而可能加剧老年群体在村民自治中的参与壁垒，使其难以有效行使自治权利并履行相应责任，进

而削弱基层治理创新的内生动力与运行活力。 
尽管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但当前乡村治理实践对老龄化问题的回应仍显不足。总体来看，

老龄化治理尚未真正纳入乡村治理体系重构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核心议题之中，更多停留于养老服务、生

活照料等事务性层面，缺乏从人口结构变迁视角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和长远性治理规划。这意味着，

农村老龄化问题尚未被充分转化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村民自治主体结构变化及其对治理运行的影响

也未得到足够重视。由此，老龄化不仅是一个人口问题，也逐步演变为制约村庄自治能力提升和基层治

理现代化推进的重要因素。 

4. 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民自治优化路径 

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民自治制度能否保持活力，取决于其能否完成适老化转型，破解主体、

资源困境，实现向“老年友好型”村民自治的转换，实现老龄化约束下乡村善治与老年群体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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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在老龄化程度、人口外流规模、集体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村民自治的适老化转型不

宜采取统一模式，应立足村庄禀赋差异实施分类指导。依据老龄化水平、人口流动状态与村级资源禀赋，

构建差异化、可落地、可持续的优化路径，推动村民自治从“泛化供给”转向“精准适配”。 

4.1. 强化组织引领，完善自治机制 

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民自治优化的要求，首先应强化组织引领，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推动

自治运行由“村委会直接包揽”向“村组织领导下的统筹协调、多元参与”转变，将村民自治更好嵌入

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自治的适应性与治理效能。具体而言，一是持续加强村级组织建设，

强化组织在资源整合、议事协商、需求回应和服务供给中的引领作用，提升组织干部识别、回应和服务

老年群体现实需求的能力。二是优化基层治理队伍结构，在加强本土治理人才培养的同时，积极吸纳熟

悉养老服务、社会工作和数字治理的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治理，增强村民自治的专业性与适老性。三是健

全村民自治制度规范，完善村民代表会议、老年议事会、村务公开和村务监督等制度安排，切实保障老

年群体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增强自治运行的规范性和回应性。四是创新自治

实现形式，推动村民自治由单一程序运行转向议事协商、服务承接与互助支持相结合的多元机制，通过

设立老年议事会、村民说事点等协商平台，建设助餐点、日间照料点等服务载体，培育志愿服务队和邻

里互助网络，不断增强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和实践效能。 

4.2. 激活内生动力，培育多元主体 

在农村老龄化背景下，优化村民自治的关键不在于单纯增加外部供给，而在于激发村庄内部治理活

力，培育老年群体的自主主体性。应改变将老年人仅视为被服务对象的传统思路，推动其由“被动接受”

转向“主动参与”。具体而言，可依托退休干部、退休教师、低龄健康老人和乡贤等群体，培育老年议事

会、老年协会、互助小组、助老志愿队等自治载体，拓展老年人参与村庄协商议事、公共事务监督、养老

服务组织和邻里互助的渠道，增强其在村庄治理中的组织嵌入和行动能力。同时，通过降低参与门槛、

优化议事方式、加强数字帮扶和代际协同，提升老年人的实际参与能力；对高龄、失能老人，则应建立

家庭成员、村级组织、志愿者等协同支持的代理表达机制，保障其在自治中的基本权益。通过组织化动

员与制度化赋能，不断激发老年群体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内生动力，推动其成为农村老龄

化背景下村民自治的重要主体。构建“政府 + 村集体 + 志愿者”三位一体服务体系。由政府购买服务

覆盖特困、低保与重度失能老人，村集体承担需求摸排、资源对接、场地管理与组织协调，志愿者提供

日常探访、精神慰藉与文化活动。引领和推动各方力量参与农村老龄化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协同治理共同体，确保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4.3. 整合多方资源，构建服务体系 

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呈现出照护长期化、服务综合化和需求多样化特

征，助医、照护、康复、上门服务、应急转介等事项已明显超出村委会单独承担的能力边界。因此，优化

村民自治不能局限于村庄内部自我运转，而应更加注重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家庭等多方资源，

加快构建多层次、协同性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形成“兜底保障、互助支持、市场补充”相结合的服务

格局。尤其是在老龄化程度较高、人口外流严重的村庄，仅靠村庄内部力量往往难以独立完成养老服务

供给和自治功能转型，更需要在外部制度支持和资源下沉基础上，增强村庄自治的承接能力。具体而言，

县级层面应加强制度设计、财政保障和专业服务统筹，乡镇层面应强化组织协调、平台搭建和资源链接

功能，村级层面则重点承担养老需求识别、自治协商、互助组织培育和日常服务联络等职责。通过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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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与服务体系嵌入，推动村民自治在更大治理网络中获得支撑，不断提升农村老龄化背景下自治

运行的持续性与服务保障能力。 
对于深度老龄化空心村，自治核心应以守住安全底线、提供基础互助、降低运行成本为导向。建设

村级互助养老服务点。依托闲置村部、旧校舍与闲置民房进行简易适老化改造，设置助餐、日间休息、

应急呼叫等基础功能，由村干部、网格员轮流值守，提供非专业性日常照料。县级财政给予全额建设与

运营补助，乡镇民政专干定点指导，水电资费按公益标准执行。 
中度老龄化半空心村应当走普惠精准型自治路径，推动老年议事会常态化规范化运行。按照普通老

人、困难老人、残疾老人合理配比确定议事代表，聚焦养老服务供给、适老化设施建设、公共环境改善

等议题定期协商，议事结果纳入村“两委”决策并全程公示。乡镇提供流程指导与议事经费保障，健全

议题提出、讨论、表决、反馈闭环机制。 
轻度老龄化发达村坚持品质赋能型自治路径。发展公益与市场融合的养老服务模式，建设智慧养老

与适老化数字治理平台。整合服务预约、线上议事、需求反馈等功能，为老人配备智能穿戴与监测设备，

同步保留线下服务通道与代操作服务。推动与民政、卫健、医保等部门数据安全对接，常态化开展数字

助老培训。推进老年群体深度赋权与组织化参与。支持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等组织规范化发展，参与

养老规划制定、项目实施、服务监督与绩效评价，老年代表按比例进入村务协商与监督环节，自主开展

互助服务与公共事务监督。 

4.4. 完善激励机制，保障自治的持续性 

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持续运行不仅需要更新理念和优化机制，更需要构建完善的激

励机制。随着村民自治和核心需求逐步转向养老服务、互助照料、特殊群体关怀等领域，传统村民自治

围绕农业生产展开的“项目”型运行方式难以支撑自治功能的变化，必须通过制度化激励增强村庄自治

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是完善资金保障机制，通过财政补助、项目支持、集体经济收益反哺和社会捐

助等多种方式，为村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日间活动空间维护和志愿服务开展提供物质基础。二是健全

参与激励机制，探索建立志愿服务积分、公益岗位补贴、村级荣誉表彰等制度，增强健康老年人、志愿

者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与持续性。三是强化能力保障，通过对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和养老服务人

员开展针对性培训，提升其识别和回应高龄、失能、独居、空巢老人需求的能力；不增加老年人使用负

担的前提下，合理运用数字化手段，建立农村老龄人口信息台账、探访记录、应急联络和服务转介等机

制，提高基层治理和服务响应效率。最后，应当健全制度保障体系与救济途径，统一购买公共责任保险，

建立健康档案与家属知情同意机制，防范安全与责任风险。全面摸排老人健康与照料需求，按照自愿就

近原则，推动低龄健康老人与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结对帮扶。坚持志愿性与非强制性原则，明确互助

行为不替代法定赡养责任，设置动态退出与调整机制，避免过度摊派与责任转嫁。 

5. 研究结论 

为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村民自治制度需要持续优化，坚持组织引领，推动自治机制由传统事

务管理型向适老化转型。同时，通过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等多方资源，构建分工明确、衔接顺畅

的养老服务体系，增强村庄自治服务于老龄人口需求的能力。激发老年群体和村庄内部主体的参与动力，

培育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能力，提升自治的内生动力。健全资金支持、参与激励、

能力培训和技术辅助等保障机制，增强村民自治运行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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